
坐落名称
东胜区万利工业园区

东胜区郝家圪卜物流 3
号街坊

东胜区团结路 5号 4号
楼 3号
东胜区罕台镇布日都村

华研物流 w4区 2号楼

根据光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郭瑞签署的叶债权转让协议书曳袁光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下列附表中所列的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尧抵债协议尧还款协议尧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应的利息尧罚息尧违约金和
其他应收款依法转让给郭瑞遥 特公告通知与债权有关的借款人尧担保人尧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袁郭瑞袁依法享有上述资产债权的全部权利遥

郭瑞作为上述债权受让方袁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院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渊若债务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袁请相关承债主体尧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冤遥 注院币种院人民币袁单位院万元遥
特此公告

光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郭瑞

2022年 8月 2日

基准日院2021年 12月 20日 渊单位院万元冤

光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郭瑞资产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花名表

序号

1

2

3

4

客户姓名
内蒙古大力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燕凤兰

吕卫东

燕桂兰

鄂尔多斯市泰发祥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杨凤祥

刘俊玲

乌审旗万德裕商贸有限公司尧武建平尧武晓
科尧赵建军
鄂尔多斯市荣增商贸有限公司尧吴永强尧刘
瑞霞

支行
鄂尔多斯东胜支行

鄂尔多斯东胜支行

乌审旗支行

鄂尔多斯金珠支行

欠付本息合计

2,507.62

3,352.92

4,022.84

1,667.27

抵押物情况
资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利工业园区的办公楼袁厂房
及对应土地袁分别为院办公楼主楼建筑面积 5073.89 平方米袁结构为混
合袁房屋总层数为 4层袁其中 2664.48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办公袁其余面积
设计为其他用途曰厂房建筑面积 1852.22平方米袁结构为混合袁房屋总层
数 1层袁设计用途为其他用途曰厂房建筑面积 797.37平方米袁结构为混
合袁房屋总层数 1层袁设计用途为工业院工业用划拨土地袁面积 14010.27
平方米遥
资产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南部的郝家圪卜物流 3号街坊 12处房屋及
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袁房屋面积 3604.62 平方米袁用途为商业曰土地面积
350.89平方米袁为商业用地遥
资产位于东胜区团结路 5 号 4 号楼 3 号房产袁 房屋总面积合计为
2017.12平方米遥
资产位于东胜区罕台镇布日都村华研物流 w4区 2号楼的 2层和 5层袁
房产建筑面积为 2478.46平方米袁设计用途为商业遥

房屋类型
办公

其他用途

工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房屋面积

5073.89平方米

1852.22平方米

14010.27平方米

3604.62平方米
350.89平方米

2017.12平方米

2478.4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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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姻 仲裁公告
天津市圣成国泰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尧 天津圣
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尧石文英院

本委受理吴建军渊呼劳人仲字咱2022]521号冤
与你单位渊你冤劳动争议一案遥 根据叶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曳第二十条的规定袁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尧答辩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本委定于 2022年 9月 5日上午 9 时在本委 1 号
仲裁庭 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87号奈伦
国际 B座 1301室冤开庭审理此案遥请准时参加庭
审袁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领取裁决书的期
限为闭庭后的 20日之内袁 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
达遥

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 8月 2日

姻 遗失声明
奈曼旗黄福祥丢失土地产权证一本袁土地坐

落院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大沁路北段东侧袁 证号院
13920号袁 土地面积院190.13平方米遥 黄福祥已去
世袁由子女黄雅波渊15232619197802160062冤袁申请
挂失遥

牛牧乔将士官证丢失 袁 证号 院 士字第
20130023253袁特此声明遥

吴小婷执业于北京市盈科渊鄂尔多斯冤律师
事务所袁 不慎将律师执业证遗失袁 执业证号院
11506202111311238袁特此声明遥

不慎将刘嘉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袁 编号院
P150208130袁声明作废遥

2022年 8月 2日

姻 通 知

致院 恒泰盛都三区 2号公寓 1503室业主杨利峰
(身份证号码院 150104198301123013 )

您与我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1 日订立的
叶房屋认购协议书曳 及于 2017年 11月 27日订立
的叶恒泰盛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书曳袁约定认购我
公司开发建设的恒泰盛都三区 2 号公寓 15 层
1503 #房屋袁房屋面积 27.82 平方米渊实际面积
以签订正式 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 为准冤袁 售价为
7832.27元/平方米袁您已于 2017年 11月 27日办
理入住手续遥 现您所认购的房屋所在楼栋大产权
证已办理完毕袁 依据协议约定您应与我公司签订
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根据要求提供资料办理
房屋网签手续并向我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遥 我公
司已多次通知尧 催促您签订正式 叶商品房买卖合
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但您至今
仍未办理袁致使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及房屋网
签手续尧支付剩余购房款等事宜至今无法办结遥现
我公司郑重通知如下院

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5日内携带购房协议尧所
有购房款收据尧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盛广
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
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在收到该
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认购协议
书曳和叶恒泰盛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
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 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
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 因此所产

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8月 2日

姻 通 知

致院 恒泰盛都三区 2号公寓 1511室业主章军尧胡
辉霞(身份证号码院 150103196905230017)

您与我公司于 2013年 3月 5日订立的叶房屋
认购协议书曳 约定认购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恒泰盛
都三区 2 号公寓 15 层 1511# 房屋袁 房屋面积
55.39平方米渊实际面积以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
合同曳为准冤袁售价为 8500元/平方米袁您已于 2016
年 11月 9日办理入住手续遥 现您所认购的房屋所
在楼栋大产权证已办理完毕袁 依据协议约定您应
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根据要求
提供资料办理房屋网签手续并向我公司支付剩余
购房款遥 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
品房买卖合同曳尧 办理网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
款袁但您至今仍未办理袁致使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
同曳及房屋网签手续尧支付剩余购房款等事宜至今
无法办结遥 现我公司郑重通知如下院

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5日内携带购房协议尧所
有购房款收据尧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盛广
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
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在收到该
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认购协议
书曳约定条款袁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同时我
公司将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
任袁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8月 2日

姻 通 知

致院 恒泰盛都三区 2号公寓 1520室业主王子都
(身份证号码院 150429199804030044 )

您与我公司于 2019年 2月 21日订立的 叶房
屋认购协议书曳及于 2019年 2月 21日订立的叶恒
泰盛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书曳袁约定认购我公司开
发建设的恒泰盛都三区 2号公寓 15层 1520#房
屋袁房屋面积 55.15平方米渊实际面积以签订正式
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 为准冤袁 售价为 7511元/平方
米袁您已于 2019年 2月 21日办理入住手续遥 现您
所认购的房屋所在楼栋大产权证已办理完毕袁依
据协议约定您应与我公司签订正式 叶商品房买卖
合同曳尧根据要求提供资料办理房屋网签手续并向
我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遥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
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
支付剩余购房款袁 但您至今仍未办理袁 致使正式
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及房屋网签手续尧支付剩余购
房款等事宜至今无法办结遥 现我公司郑重通知如
下院

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5日内携带购房协议尧所
有购房款收据尧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盛广
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
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在收到该
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认购协议
书曳和叶恒泰盛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

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 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
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 因此所产
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8月 2日

姻 通 知

致院 恒泰盛都三区 2号公寓 1616室业主梁婧婧
(身份证号码院 15262519880831002X )

您与我公司于 2013年 1月 21日订立的 叶房
屋认购协议书曳 及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订立的
叶恒泰盛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书曳袁 约定认购我公
司开发建设的恒泰盛都三区 2 号公寓 16 层
1616#房屋袁房屋面积 59.79平方米渊实际面积以
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为准冤袁售价为 7905.5
元/平方米袁 您已于 2017 年 11月 15日办理入住
手续遥 现您所认购的房屋所在楼栋大产权证已办
理完毕袁依据协议约定您应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
品房买卖合同曳尧根据要求提供资料办理房屋网签
手续并向我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遥 我公司已多次
通知尧催促您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
签手续并支付剩余购房款袁但您至今仍未办理袁致
使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及房屋网签手续尧支付
剩余购房款等事宜至今无法办结遥 现我公司郑重
通知如下院

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5日内携带购房协议尧所
有购房款收据尧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盛广
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
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在收到该
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认购协议
书曳和叶恒泰盛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
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 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
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 因此所产
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8月 2日

姻 通 知

致院 恒泰盛都三区 2号公寓 1618室业主段文治
(身份证号码院 150102197706012517 )

您与我公司于 2012 年 9月 7日订立的叶房屋
认购协议书曳及于 2017年 4月 19日订立的叶恒泰
盛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书曳袁约定认购我公司开发
建设的恒泰盛都三区 2号公寓 16层 1618#房屋袁
房屋面积 29.27平方米渊实际面积以签订正式叶商
品房买卖合同曳为准冤袁售价为 8006.01元/平方米袁
您已于 2017年 4月 19日办理入住手续遥 现您所
认购的房屋所在楼栋大产权证已办理完毕袁 依据
协议约定您应与我公司签订正式 叶商品房买卖合
同曳尧根据要求提供资料办理房屋网签手续并向我
公司支付剩余购房款遥我公司已多次通知尧催促您
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支
付剩余购房款袁但您至今仍未办理袁致使正式叶商
品房买卖合同曳及房屋网签手续尧支付剩余购房款
等事宜至今无法办结遥 现我公司郑重通知如下院

请您在收到本通知 15日内携带购房协议尧所
有购房款收据尧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恒盛广
场 D座 20层销售部与我公司签订正式叶商品房买

卖合同曳尧办理网签手续并将所欠购房尾款以银行
按揭方式或现金方式一次性交齐遥 若您在收到该
通知后逾期不办理袁我公司将依据叶房屋认购协议
书曳和叶恒泰盛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书曳约定条款袁
解除与您建立的合同关系袁 同时我公司将依据双
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追究您的违约责任袁 因此所产
生的所有不利后果均由您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知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8月 2日

姻 仲裁送达公告
鄂尔多斯市泰坤科技有限公司院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渊以下简称野本会冶冤受理的
申请人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公司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也2022页鄂仲字
第 0295号)袁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尧
仲裁申请书副本尧举证通知书尧授权委托书尧选渊指冤定
首席仲裁员声明书尧选渊指冤定仲裁员声明书尧举证质
证认证表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尧仲裁答辩书尧仲裁反请求
书尧仲裁员名册尧仲裁规则尧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渊2022年 9月 1日冤袁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尧选
定仲裁员尧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渊2022年 9
月 16日冤袁并定于答辩和选定仲裁员及举证期满后的
第 25日渊2022年 10月 11日冤14时 40分在我委仲裁
庭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 34号鄂尔多斯仲
裁委员会 5楼 511第二仲裁庭袁联系人院赵雪袁联系电
话院0477-8381212尧18147309616冤不公开审理袁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决遥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

2022年 8月 2日

姻 减资公告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坤锦润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15078159732711XE)袁经
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本袁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整减至人民币 5万元整袁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要求债
务担保袁特此公告遥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坤锦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2日

姻 仲裁公告
内蒙古元亨石墨产业园有限公司院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野本会冶)受理
的申请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自然资源局与你
公司之间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
一案袁案件编号院呼仲案字[2022]第 168号遥 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院叶变更仲裁请求应裁通知书曳
叶变更仲裁申请书曳副本尧叶开庭通知曳遥 依据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袁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3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本案原
定于 2022年 9月 26日 14时 30分在本会不公开
开庭审理袁鉴于申请人变更仲裁请求袁本案开庭时
间变更为 2022年 10月 12日 9时 30分袁 请按时
参加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遥 渊联系人院
赵霞袁联系电话院0471-4614889冤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2年 8月 2日


